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做好台风“海马”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
南建设工〔2016〕79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企业：
今年第22号台风“海马”20日上午已进入南海，预计21日中午到傍晚在珠海到汕尾沿海地区登陆。台风“海马”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具有强度大、移速快、范围广的特点。为进一步做好新一轮强台风强降雨天气的防御工作，认真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确保我区房屋建筑施工安全，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关于做好台风“海马”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佛建管〔2016〕182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转发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关于切实做好今年第22号台风“海马”防御工作的通知》（南防总〔2016〕62号）、《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安委会转发市三防指挥部关于切实做好台风“莎莉嘉”和“海马”防御工作的通知》（佛交安〔2016〕41号）的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密切留意区气象局及区三防指挥部有关台风的信息发布，按照《佛山市南海区气象灾害预警应急预案》的相应要求做好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建筑施工、监理企业落实汛期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防范工作，完善相关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预案，加强对建筑工地的隐患排查，督促整改落实，并做好检查抽检情况登记。
二、各施工单位要做好在建房屋建筑工地防大风防暴雨的工作部署，排查施工现场及生活、办公场所各类安全隐患，认真查险防险，做好预案，加强防御，特别要对临时工棚的加固以及工地现场基坑支护、土方开挖、地下暗挖、大型建筑施工起重机械、高层外墙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观测监护，必要时应停止施工，撤离转移施工人员，确保安全。
三、各监理单位要落实施工现场监理责任，排查安全隐患，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完成整改的要向工程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四、各相关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值班制度，做好台风期间信息报送的工作，在强降雨期间，值班人员应保持信息畅通，一旦出现险情，立即组织抢险，确保安全，并按有关规定迅速上报。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10月21日
（联系人：李勇，联系电话：0757-86231971）

